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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丽区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接受捐赠
行为的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社会团体登记

管理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接受捐赠行为，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和

透明度，切实维护捐赠人、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，促进社

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、

增进民生福祉、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严格遵守法律法规

社会组织接受捐赠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循自愿、

无偿、合法、诚信的原则，不得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，不得接

受不符合章程规定、宗旨和业务范围的捐赠，不得接受来源不合

法的捐赠，不得接受附加非法条件的捐赠。

（二）明确捐赠协议内容

社会组织接受捐赠应当与捐赠人签订书面捐赠协议，明确捐

赠财产的种类、数量、质量、用途、交付时间和方式等内容。捐

赠协议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

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。捐赠协议签订后，社会组织应当按照

协议约定履行义务，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用途，确需改变用途

的，应当征得捐赠人书面同意，并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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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备案。

（三）规范捐赠财产管理

1.建立健全财务制度。社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财务制度，严

格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，对捐赠财产进行单独核算、

专款专用，确保捐赠财产的安全和合理使用。

2.严格履行受捐程序。社会组织接受捐赠应当按照规定程序

办理，及时向捐赠人出具合法有效的捐赠票据，登记造册，妥善

保管捐赠财产。接受非货币性捐赠的，应当按照公允价值确定捐

赠财产价值，并委托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。

3.加强管理受捐财产。社会组织应当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用

途使用捐赠财产，不得挪作他用。捐赠财产用于公益项目的，应

当按照项目计划和预算执行，定期向捐赠人报告项目实施情况和

捐赠财产使用情况。项目完成后，应当及时进行结算和审计，并

向捐赠人提交项目总结报告和审计报告。

（四）加强信息公开

社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，应当在本组织官方网

站、媒体平台等渠道，主动公开接受捐赠的时间、内容、金额、

方式、捐赠财产的使用情况和责任主体，捐赠财产用于公益项目

的，还应当公开项目实施进度、项目成果等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

监督。

（五）强化监督管理

1.完善内部监督管理。社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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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加强对接受捐赠行为的内部审计和监督检查。理事会、监事

会应当切实履行职责，对接受捐赠行为进行全程监督，确保捐赠

财产的安全和合理使用。

2.加强外部监督管理。业务主管单位应当加强对社会组织接

受捐赠行为的日常监督管理，定期检查社会组织接受捐赠情况和

捐赠财产使用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登记管理机关应当

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年度检查和执法监察，加强对社会组织接受捐

赠行为的财务监督和审计监督，确保捐赠财产的使用符合国家财

务制度和税收政策规定，对社会组织接受捐赠行为中的违法违规

行为依法进行查处。

二、保障措施

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要提高认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

导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规范工作取得实效。业

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阵地，广泛宣传

规范社会组织接受捐赠行为的重要意义、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

引导社会组织自觉遵规守法，依法接受捐赠。及时总结推广相关

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

围。各部门要密切配合、协同作战，形成工作合力。每季度区财

政局向区民政局反馈社会组织领取捐赠票据情况，区民政局反馈

至相关业务主管单位，便于业务主管单位掌握受捐情况，指导社

会组织规范使用捐赠资金，加强对社会组织接受捐赠行为的日常

监督管理，形成工作闭环。


